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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朘會計師查核報告

NO. 0735930A

受文者：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民國93年及民國92年12月31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93年及民國92年

1月1日至12月31日之收支餘絀表、淨值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

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上開財務報表之被投資

公司中，有關中南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

計師對上開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中南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

師之查核報告。民國93年及92年12月31日對中南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長期投資之金額分別為5,214,042元

及9,709,742元，占資產總額之0.04％及0.06％，民國93年及9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對中南美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長期投資之投資損失分別為1,759,074元及93,026,884元，占本期餘絀之（0.09％）及（633.22

％）。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暨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

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

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

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

大方面係依照附註二所述之會計政策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民國93年及92年12

月31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93年及9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收支餘絀及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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